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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强深圳市道路养护工作，促进深圳市道路养护现代化、标准化、精细

化，指导养护工作人员实施工作，提高养护队伍的专业化程度，提升深圳市道

路、桥梁、隧道、交通管理设施的养护质量和施工现场安全作业管理质量，进

一步提高道路养护技术水平，制定深圳市道路养护操作技术指引系列文件。 

本册为《深圳市交通管理设施典型病害养护操作技术指引（试行）》，通过

对交通管理设施养护方面国家规范、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等进行全面梳理研究，

以及对深圳市交通管理设施养护第一线工作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基于深圳市交

通管理设施典型病害，对深圳市交通管理设施养护工作标准化的作业内容、工

作方法、工艺流程和检查验收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本指引主要章节包括：1.总则；2.交通标志；3.交通标线；4.防护设施。

各章节主要内容结构为：1.一般规定；2.典型病害；3.维修操作流程；4.验收

标准。 

本指引为试用版，仍需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断完善。希望在使用过程中，

各单位及从业人员能提供更多切合实际需求的问题与建议，及时向主编单位反

馈（①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管理局，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 2号，邮

编：518040，电话：0755—83183158；②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坳八路 268 号，邮编：518000，电话：0755—33338588）。 

本指引由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编 制 单 位 ：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管理局 

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光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编 制 人 员 ：陈淑 杨进 杜谦 苏智 李海龙 宋大鹏 朱建斌 李梦蝶  

秦鸿儒 赵海云 陈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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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深圳市道路养护操作技术指引系列文件由五部分组成，分别为《深圳市道路

典型病害养护操作技术指引（试行）》、《深圳市桥梁典型病害养护操作技术

指引（试行）》、《深圳市隧道典型病害养护操作技术指引（试行）》、《深圳市

交通管理设施典型病害养护操作技术指引（试行）》、《深圳市道路、桥梁和

隧道养护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操作技术指引（试行）》。 

本册为《深圳市交通管理设施典型病害养护操作技术指引（试行）》。 

1.2 本指引适用于深圳市交委管养范围内，已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的交通管理设施

小修保养工程操作施工和质量验收。 

1.3 深圳市交委管养范围内交通管理设施的养护除应执行本指引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4 本指引编制主要参考《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 36-2016）、《公路养护

技术规范》（JTGH10-2009）、《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置规范》（JTG D81-2006）、

《公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规范》（JTG D82-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

1 部分：总则》（GB 5768.1-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 2 部分：道路交

通标志》（GB 5768.2-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 3 部分：道路交通标

线》（GB 5768.3-2009）、《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GBT23827-2009）、道

路交通管理设施大样图及《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2008）

等相关规范和技术文件。 

 



 

2 

2 交通标志 

2.1 一般规定 

2.1.1 交通标志一般由标志底板、标志面反光材料、支撑件、基础和紧固件等组

成，光线不足影响行车安全可采用照明设备或主动发光标志。同一条道路

交通标志的外形和结构应统一、美观，各组成部件应牢固、耐用，紧固件

应尽可能通用。 

2.1.2 交通标志与交通标线等其他管理设传递的信息应一致，互为补充。 

2.1.3 道路交通标志设置要尽量做到以人为本、安全至上，使交通出行更便捷、

更舒适、更方便。交通标志应设在车辆、行人行进方向易于发现和识别的

地方，一般情况下应设置在道路行进方向右侧的路肩或人行道上和车行道

上方；特殊情况下，也可设置在左侧的中央分隔带、车道隔离设施的一端

或交叉口内的交通岛上。 

2.1.4 标志立柱基础可就地浇筑或预制后再埋置，基础的埋设宽度和深度应依据

地基的承载力、用地条件和标志版面的面积决定。 

2.2 典型病害 

交通标志典型病害有 4 种，具体说明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交通标志典型病害表 

序号 病害类型 病害描述 病害图例 

1 标牌缺损 
标志牌版面不整洁清晰、不

完整和有损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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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病害类型 病害描述 病害图例 

2 支柱损坏 标志牌支柱歪斜、变形。 

 

3 
支柱油漆

脱落 

标志牌立杆油漆褪色、污损、

起泡、起皱、裂纹、剥落等。 

 

4 基础修复 
标牌、护栏拆除后的路面修

补、恢复完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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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维修操作流程 

2.3.1 标牌缺损 

步骤 操作流程 图例 

1 

标牌制作 

（1）加工标牌底板 

底板应根据版面设计尺寸的要求进行剪

裁、切割、焊接、铆接等。版面要求平整，

不能有刻痕，并按设计要求对标志板进行

拼接和加固，进行冲孔、卷边及其他的加

工工序。 

标志底板按要求制作完成后，应进行彻底

的清洗、除污、干燥。清洗处理完成后直

到贴反光膜前，不得用手直接接触该铝合

金板，亦不应再与油脂或其他污物接触。 

（2）粘贴反光膜 

反光膜与标志底板通过化学胶粘贴，为保

证粘贴效果，要求标志底板应在干净、无

尘土，温度不低于 18℃、相对湿度在

20%~50%的车间内进行粘贴。 

标志反光膜反光强度应符合设计文件要

求。 

反光膜反光文字刻绘应由刻绘机完成，大

型标志牌底膜应在贴膜机上完成贴膜。 

反光膜应粘贴于整个标志面，凡标志板的

宽度或高度在 1.2m 以下者，贴用的反光

膜不得有接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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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组织 

布置施工现场，设置清晰有效的安全标志

和设施，安排专员做好交通组织及安全防

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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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拆除损坏标志牌 

根据标牌类型，使用专业工具拆除标牌。

拆除的杆件、连接构件等零件应集中堆放

并搬运到指定地点，施工完成后路面不可

出现残留零部件。 

 

4 

安装标志标牌 

安装标志时，标志板面的平整度和安装角

度，悬臂、门架式标志的预拱度应考虑到

风力的影响，地脚螺栓等连接件设置双螺

母等均应根据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大样图

等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 

基础采用明挖法施工，基底应进行整平夯

实，悬臂式、门式标志基底容许应力不应

小于 200KPa。 

所有交通标志都应按要求定位和设置，并

保证视线良好，当标志牌设置点有树木、

结构物等遮挡时，应适当调移位置。 

安装的标志应与交通流方向几乎成直角，

在曲线路段，标志的设置角度应由交通流

的行进方向来确定。为了消除路侧标志表

面产生的眩光，标志应向后旋转约 5°，以

避开车前灯光束的直射。 

一般路段，对于路侧柱式标志，标志板内

缘距土路肩边缘不得小于 250mm，标志板

下缘距地高度不小于 2.5m，悬臂式标志距

路面净高不小于 5m。 

 

5 

开放交通 

标志安装完毕，对散落于垃圾和废料全部

清扫干净，运离现场集中堆放，撤走路面

安全设施，开放交通。 

 

注意事项： 

1.若在标志标牌及其支柱拆除的过程中对路面结构造成了损坏，则需在标志标

牌维修结束后对破损路面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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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支柱损坏 

步骤 操作流程 图例 

1 

支柱加工 

如支柱已丧失使用功能，则应重新制作。 

新制作的杆件或构件所采用的型号、尺寸

应与原标志牌的杆件或构件相一致，保证

连接的可靠性。补换的杆件或构件中所有

的钢构件应进行镀锌防腐处理。 

 

2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组织 

布置施工现场，设置清晰有效的安全标志

和设施，安排专员做好交通组织及安全防

护工作。 

 

3 

拆除损坏支柱 

根据支柱类型，有针对性的进行拆除。小

型基础采用人工开挖，大尺寸基础采用挖

掘机开挖，人工整修。且开挖工作不应一

步到位，长宽深应各预留 10~20cm 的未开

挖部分。 

标志应按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大样图或设

计文件的规格在指定位置开挖基础，基础

地基承载力应符合设计文件或道路交通

管理设施大样图的要求。浇筑混凝土时，

应注意正确设置地脚螺栓和底座法兰盘。 

拆除的杆件、连接构件等零件应集中堆放

并搬运到指定地点，施工完成后路面不可

出现残留零部件。 

 

4 

安装支柱 

安装标志时，标志板面的平整度和安装角

度，悬臂、门架式标志的预拱度应考虑到

风力的影响，地脚螺栓等连接件设置双螺

母等均应根据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大样图

等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 

基础采用明挖法施工，基底应进行整平夯

实，悬臂式、门式标志基底容许应力不应

小于 200KPa。 

所有交通标志都应按要求定位和设置，并

保证视线良好，当标志牌设置点有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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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物等遮挡时，应适当调移位置。 

安装的标志应与交通流方向几乎成直角，

在曲线路段，标志的设置角度应由交通流

的行进方向来确定。为了消除路侧标志表

面产生的眩光，标志应向后旋转约 5°，以

避开车前灯光束的直射。 

一般路段，对于路侧柱式标志，标志板内

缘距土路肩边缘不得小于 250mm，标志板

下缘距地高度不小于 2.5m，悬臂式标志距

路面净高不小于 5m。 

5 

开放交通 

标志安装完毕，对散落于垃圾和废料全部

清扫干净，运离现场集中堆放，撤走路面

安全设施，开放交通。 

 

注意事项： 

1.若在支柱拆除的过程中对路面结构造成了损坏，则需在支柱维修结束后对破

损路面进行修复。 

2.3.3 油漆脱落 

步骤 操作流程 图例 

1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组织 

布置施工现场，设置清晰有效的安全标志

和设施，安排专员做好交通组织及安全防

护工作。 

 

2 

基面清理 

油漆涂刷前，应将需涂装部位表面的铁

锈、焊缝药皮、焊接飞溅物、油污、尘土

等杂物清理干净。打磨施工时不得损伤支

柱原有的镀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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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涂刷油漆 

应采用原状（水性漆）油漆涂刷，且油漆

质量、色度、反光度等符合《道路交通标

志和标线》（GB 5768-2009）、道路交通管

理设施大样图规定。应确保底漆干燥后方

可开展中间漆和面漆涂刷。底漆涂刷前一

定要控制底漆的粘度，要使得底漆看上去

油漆色泽、粘度均匀一致。在进行底漆涂

刷时，要注意采用勤沾、短刷的施工工序，

用来改变刷子带漆太多而流坠，从而造成

浪费的现象。进行中间漆涂刷或喷涂时，

一定要等到底漆风干后，才可涂刷中间

漆，不可底漆未干就上中间漆，这样会使

护栏表面出现皱纹，质量下降。待中间漆

完全固化后，才可以涂刷面漆。面漆的调

制应选择颜色完全一致的面漆，兑制的稀

料应合适，面漆使用前应充分搅拌，保持

色泽均匀。其工作粘度、稠度应保证涂装

时不流坠，不显刷纹。 

现场条件满足喷涂施工时，可采用喷涂施

工。 

油漆涂刷应采用水性漆，减少油漆异味对

周边环境影响，但水性漆的附着性、耐候

性、光洁度均应满足要求。 

涂刷或喷涂施工时做好防护措施，避免油

漆污染其他设施和周边环境，做到人走场

清。 

 

4 

清理现场 

油漆涂刷完毕，清理现场，撤除交通安全

措施。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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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基础恢复 

（1）基础恢复—人行道路面 

步骤 操作流程 图例 

1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组织 

布置施工现场，设置清晰有效的安全标志

和设施，安排专员做好交通组织及安全防

护工作。 

 

2 

确定处置范围 

修补范围须大于破损面积，即修补边线应

放大至破损四周完好的相邻铺面。 

 

3 

基层处理 

（1）基层损坏的，则先补强修理基层； 

（2）基层完好的，即可拌制原配比粘结

层铺筑。 

 

4 

重铺面板（块） 

处理整平层，采用与原路面同材质、同花

色、同规格面板的重新铺设，并击实、嵌

缝，使面板与相邻道面衔接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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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扫缝养护 

路面铺砌完毕并经检查合格后，均匀镶撒

细砂，用扫帚扫缝，使填缝饱满，将余料

清除。 

 

5 

清理现场 

重铺完毕，对散落于路面的垃圾和废料全

部清扫干净，运离现场集中堆放，撤走交

通安全设施。 

 

注意事项： 

1.铺筑过程中，经常用 3m 直尺沿纵、横和斜向靠量面层平整度，发现有不符

合规定处及时修整。 

 

（2）基础恢复—沥青路面 

步骤 操作流程 图例 

1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组织 

布置施工现场，设置清晰有效的安全标志

和设施，安排专员做好交通组织及安全防

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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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处治范围 

病害的处治面积一般为沿病害四周向外

再扩大 100mm 以上的方形范围，且最小

面积不应小于 0.04m2。处治范围确定后，

用粉笔将处治范围划成方形，线框必须保

持与路中线平行或垂直。 

 

3 

路面切缝 

用切缝机对准已划好的处治范围标线切

缝，禁止用铁镐直接进行。切缝时应注意

走线顺直，切缝深度视线路面厚度而定，

一般不小于3cm。若路面下面层也需修补，

则再对下面层切缝。分层修补时，层间应

形成阶梯搭接，搭接宽度一般为 100mm

左右。 

 

4 

凿除路面 

处治范围切割好后，用风镐或电镐等凿除

工具凿除病害路面沥青混凝土。施工时应

距离切缝 50mm 左右向处治部位中间凿

除，凿除深度不小于坑槽深度，直至坚实

稳定的底面。凿除时，沥青粘结层或封层

等一并凿除，不留夹层，且保证坑槽底部

平整、槽壁垂直及不松动。凿除的废料应

装车统一运离现场，不得随意弃于路边。 

 

5 

清理坑槽 

先用铁铲、扫把清理掉松散混合料，再用

鼓风机将槽内细小松散颗粒吹扫干净，若

坑槽潮湿时应吹干再涂洒热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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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涂洒粘层油 

坑槽清理完毕，在槽的四壁涂洒一道热沥

青（或乳化沥青）粘层油，坑槽底部也涂

刷一层粘层油，用量一般为 0.3-0.6L/㎡左

右，使用乳化沥青应充分破乳。注意坑槽

四壁不得漏涂，坑槽底部则应尽量涂洒均

匀，但不宜过多。 

 

7 

铺筑修补料 

新混合料使用前应加热到规定温度，一般

普通沥青混合料的加热温度为 140~150℃

改 性 沥 青 混 合 料 的 加 热 温 度 为

160~170℃。混合料应由中间向四边摊铺，

并使混合料能充分填充在坑槽边缘，保证

坑槽边缘新旧路面接缝在碾压后结合紧

密，不渗水。应边布料边用刮板整平，刮

平时应轻重一致，控制次数，严防集料离

析，摊铺不得中途停顿。 
 

8 

碾压 

（1）沥青混合料修整完后，采用小型压

路机碾压时应遵循先四边后中心的原则，

对新旧路面接缝处，应骑缝碾压。 

（2）普通沥青混合料的碾压终了的表面

温度不低于 70℃，改性沥青混合料的碾压

终了的表面温度应不低于 90℃。 

 

9 

开放交通 

坑槽修补完毕，对散落于路面的垃圾和废

料全部清扫干净，运离现场集中堆放。待

沥青混合料冷却至温度低于 50℃，则撤走

路面安全设施，开放交通。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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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础恢复—水泥路面 

步骤 操作流程 正确图例 

1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组织 

布置施工现场，设置清晰有效的安全标志

和设施，安排专员做好交通组织及安全防

护工作。 

 

2 

切缝、凿除 

用切缝机切缝，风镐凿除破损部分，凿除

破损部分时应凿成规则的垂直面。 

 

2 

基层处理 

基层不良时，应采先处理基层。混凝土基

层技术要求应满足《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

范》（CJJ169-2011）中有关刚性基层的规

定。 

 

3 

混凝土浇筑 

（1）浇筑的混凝土强度宜采用不低于 C35

标准强度的快凝水泥混凝土； 

（2）混凝土拌合物填入槽内，振捣密实，

并保持与原混凝土面板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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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养护 

宜采用养护剂进行养护。在整个养护期间

必须保持修补混凝土表面始终处于湿润

状态。 

 

6 

开放交通 

待对散落于路面的垃圾和废料全部清扫

干净，运离现场集中堆放，混凝土强度不

低于设计强度的 75%（且一般养生时间不

低于 2 天），方可开放交通。 

 

注意事项： 

 

2.4 验收标准 

2.4.1 道路交通标志养护质量一般要求： 

1 道路交通标志的设计标志版面规格、形状、颜色、反光膜亮度等级、质量等，

制作工艺，包括底板加工、清洗、贴膜、包装贮存，立柱、横梁、连接件加工

等，位置设置，基础开挖和现场安装要求均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2009）、《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GBT23827-2009）以及道路

交通管理设施大样图的相关规定。 

2 道路交通标志施工完成后，标志板面应无任何裂缝和划痕；标志基础的地基承

载力、规格、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3 所有钢构件防腐层应均匀、颜色一致，不得有流挂、滴溜或多余结块，镀件表

面应无漏镀等缺陷。 

2.4.2 道路标牌缺损和支柱损坏的维修质量检验应符合表 2.4.1 的要求： 

 

 

 



 

15 

表 2.4.1 道路交通标志养护质量验收标准 

序号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1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养护维修单位要求商品

混凝土供应商提供材料

合格证、出场证书和配

合比报告 

2 立柱竖直度（mm/m） ±5 用垂线吊量 

3 标志板下缘至路面净空（mm） +100，0 三米直尺或测距仪测量 

4 
标志板内侧距路肩边线距离

（mm） 
±100 三米直尺和钢卷尺测量 

 

2.4.3 标牌支柱油漆脱落的维修质量检验应符合表 2.4.2 的要求： 

表 2.4.2 标牌支柱油漆脱落维修的质量检验与验收标准 

项目 验收标准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 

表面质量 

构件表面不应误涂、漏涂，

涂层不应脱皮和返锈等。涂

层应均匀、无明显皱皮、流

坠、针眼和气泡等。 

全数检查 观察检查 

 

2.4.4 标牌、护栏拆除后的基础修补恢复工作的维修质量检验可参考《深圳市道

路典型病害养护操作指引》中的沥青、水泥和人行道路面维修质量验收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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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标线 

3.1 一般规定 

3.1.1 道路交通标线施工内容包括纵向标线、横向标线、路面文字标线、特殊图

形符号标线等。 

3.1.2 道路交通标线应与交通标志、隔离设施等其他交通管理设施统筹考虑，所

表达的内容不允许相互矛盾、不应产生歧义。 

3.1.3 标线应能清晰的识别与辨认，并符合白天、雨天、夜间视认性规定的要求。

城市快速路和主干路应设置反光标线。 

3.1.4 施工时应确保路面清洁干燥，不得存在松散颗粒、灰尘、沥青渣、油污或

其他有害材料。 

3.1.5 施划纵向标线时应根据道路横断面的具体尺寸和设计文件的要求确定标线

位置和标线宽度、长度，在路面上划出标线位置。 

3.1.6 正式施工前应进行试划，以检验划线车的行驶速度、线宽、标线厚度、玻

璃珠撒布量等能否满足要求。调式合格后方可开始施工。 

3.1.7 旧路面道路标线施划时应将原有标线打磨彻底，沥青路面道路交通标线残

留部分应按照原路面颜色恢复，避免影响驾驶员判断。 

3.1.8 雨天、强风、气温低于 10℃的天气，应暂停施工。 

3.1.9 喷涂标线时，应有交通安全措施，设置适当警告标志，阻止车辆及行人在

作业通行，防止将涂料带出或形成车辙，直至标线充分干燥。 

3.2 典型病害 

交通标线典型病害有 1 种，具体说明如表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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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交通标线典型病害表 

序号 病害类型 病害描述 病害图例 

1 标线缺损 
标线（含凸起路标）缺失或损

坏。 

 

 

3.3 维修操作流程 

3.3.1 标线缺损 

步骤 操作流程 图例 

1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组织 

布置施工现场，设置清晰有效的安全标志

和设施，安排专员做好交通组织及安全防

护工作。 

 

2 

确定处置范围 

修补范围须大于破损面积，即修补边线应

放大至破损四周完好的相邻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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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扫路面 

施工前应清扫路面，确保路面清洁干燥，

不得存在松散颗粒、灰尘、沥青渣、油污

或其他有害材料。 

 

4 

打磨标线 

打磨标线时，可采用打磨机或高压水枪冲

洗的方式对标线进行彻底打磨，并清扫干

净。 

 

5 

放线 

使用经纬仪和标杆在将要施工的直线路

或曲线路上打点，直线每隔 10 米打一个

中心点，要求准。弯路每隔 4 米打一个中

心点，要求准确密集。对于道路曲线段、

文字、箭头、立交三角端等关键部位处，

要精确计算，认真放样。车道分界线、边

缘线，对设定的中心线位置需不断地进行

校核，达到准确无误。 

划中心线样线并画出标线宽度的轮廓线，

以便进行喷涂作业。  

6 

涂刷底漆 

在水泥路面施加标线需要预涂底油时，应

先喷涂热熔底油下涂剂，按试验决定的间

隔时间喷涂热熔涂料，以提高其粘结力。

采用高压无气喷涂方法喷涂底油，确保粘

结效果良好。 

涂料加热时，温度应控制在涂料生产商的

使用说明规定值内，不得超过最高限制温

度； 

沥青路面标线打磨后，清扫干净，涂刷乳

化沥青做底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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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划标线 

施工时，特别注意不能污染路面。在划文

字、箭头、斑马线时边线要贴胶带纸粘贴。

普通标线厚度为不小于 2mm，文字、箭头、

斑马线厚度宜控制在 3.0±0.3mm，以保证

雨天的视认效果。 

 

8 

开放交通 

施工完毕，对散落于路面的垃圾和废料全

部清扫干净，运离现场集中堆放，待标线

硬化后开放交通。 

 

注意事项： 

1.标线施画时的路面的温度，应符合涂料生产商提供的使用说明的要求； 

2.雨天、尘埃、大风、温度低于 10℃时应暂时停止路面标线施工； 

3.标线材料应符合《路面标线涂料》（JT/T280-2004）和深标Ⅱ型标线技术要求，

其中深标Ⅱ型热熔型标线：玻璃珠含量≥30%、耐磨性：200 转/1000g 后减

重≤50mg，抗压强度≥15Mpa，软化点：100℃~120℃，其他指标符合标准

JT/T280-2004 的标准要求，标线实测厚度≥2mm，施工时涂布涂层后立即将

玻璃珠撒布在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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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验收标准 

3.4.1 道路交通标线养护质量一般要求： 

交通标线的分类、形式、颜色、尺寸、材料等要求，标线设置以及施工等要

求均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2009）和道路交通管理设施

大样图的有关规定。 

3.4.2 道路交通标线养护质量标准应符合表 3.4.1 的要求： 

表 3.4.1 道路交通标线养护质量验收标准 

序号 检测项目 
确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查仪具和频率 

1 
标线线段长度

（mm） 

6000 ±50 

钢卷尺：抽检 10% 
4000 ±30 

3000 ±10 

1000~2000 ±20 

2 标线宽度（mm） 

400~450 +15，0 

钢尺：抽检 10% 150~200 +8，0 

100 +5，0 

3 标线厚度（mm） 

常温型（0.12~0.4） -0.03~+0.10 
膜厚度计、干膜用水平

尺、塞尺或用卡尺：抽

检 10% 

加热型（0.20~0.4） -0.05~+0.1 

热熔型（1.0~4.05） -0.10~+0.50 

4 
标线纵向间距

（mm） 

9000 ±45 

卷尺：抽检 10% 
6000 ±30 

4000 ±20 

3000 ±15 

5 标线横向偏位（mm） ±30 钢卷尺：抽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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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护设施 

4.1 一般规定 

4.1.1 防护设施的样式、颜色及设置应不影响道路交通视距。 

4.1.2 所有交通防护设施构件焊接处在进行防腐处理前应对所有外露焊缝做好磨

光或补满的清面工作。 

4.1.3 所有钢结构构件应进行防腐处理，防腐处理应满足现行《高速公路交通工

程钢构件防腐技术条件》（GB/T 18226）及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大样图的规定。

螺栓、螺母等紧固件和连接件在防腐处理后，必须清理螺纹或进行离心分

离处理。 

4.1.4 埋入式基础在施工前应对所有预埋件的设置位置、强度、腐蚀程度进行检

查，不符合要求的应进行整改。 

4.1.5 设置于路侧的防护设施，不应侵入道路建筑限界以内。 

4.1.6 防护设施应与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等交通管理设施统筹考虑，所

表达的内容不应相互矛盾、不应产生歧义。 

4.2 典型病害 

防护设施典型病害有 6 种，具体说明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防护设施典型病害表 

序号 病害类型 病害描述 病害图例 

1 护栏脱漆 

护栏表面油漆褪色、污损、起

泡、起皱、裂纹、剥落，导致

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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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病害类型 病害描述 病害图例 

2 

中央分隔

带护栏 

损坏 

护栏变形、扭转、断裂、缺失

等。 

 

3 
波形梁护

栏损坏 

波形护栏变形、扭转、倾斜，

螺栓不牢，部件缺失等。 

 

4 
隔离栅 

损坏 

隔离栅变形、倾斜、连接不稳、

部件缺损等。 

 

5 
防撞柱 

损坏 

防护柱被撞导致变形、扭转、

倾斜、移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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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病害类型 病害描述 病害图例 

6 
防护设施

歪斜 
防护设施歪斜、不顺直。 

 
 

4.3 维修操作流程 

4.3.1 护栏脱漆 

步骤 操作流程 图例 

1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组织 

布置施工现场，设置清晰有效的安全标志

和设施，安排专员做好交通组织及安全防

护工作。 

 

2 

护栏表面清理 

油漆涂刷前，应将需涂装部位表面的漆

皮、铁锈、油污、尘土等杂物清理干净。

打磨施工时不得损伤护栏原有的镀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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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护栏涂刷底漆、面漆 

应采用原状油漆涂刷，且油漆质量、色度、

反光度等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2009）、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大

样图规定。应确保底漆干燥后方可开展中

间漆和面漆涂刷。 

底漆涂刷前一定要控制底漆的粘度，要使

得底漆看上去油漆色泽、粘度均匀一致。

在进行底漆涂刷时，要注意采用勤沾、短

刷的施工工序，用来改变刷子带漆太多而

流坠，从而造成浪费的现象。 

进行中间漆涂刷时，一定要等到底漆风干

后，才可涂刷中间漆，不可底漆未干就上

中间漆，这样会使护栏表面出现皱纹，质

量下降。待中间漆完全固化后，才可以涂

刷面漆。面漆的调制应选择颜色完全一致

的面漆，兑制的稀料应合适，面漆使用前

应充分搅拌，保持色泽均匀。其工作粘度、

稠度应保证涂装时不流坠，不显刷纹。 

油漆涂刷应采用水性漆，减少油漆异味对

周边环境影响，但水性漆的附着性、耐候

性、光洁度均应满足要求。 

涂刷或喷涂时做好防护措施，避免油漆污

染其他设施和周边环境，做到人走场清。 

 

4 

清理现场 

油漆涂刷完毕，清理现场，撤除交通安全

措施。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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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中央分隔带护栏损坏 

步骤 操作流程 图例 

1 

护栏加工 

如护栏已丧失使用功能，则应从新制作。

钢构件加工应按现行《公路桥涵施工技术

规范》（JTJ 041）、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大样

图及设计文件的规定执行。 

护栏各构件焊接完毕后，应对各焊接点进

行打磨处理，保证其表面平整、圆滑。护

栏各焊接部分应符合钢结构焊接规范的

质量要求，无裂缝、未熔合、夹渣等缺陷。 

新制作的杆件或构件所采用的型号、尺寸

应与原护栏的杆件或构件相一致，保证连

接的可靠性。 

养护单位应保证补换的杆件或构件连接

牢固。 

所有新设护栏，应采用镀锌原色。 

 

2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组织 

布置施工现场，设置清晰有效的安全标志

和设施，安排专员做好交通组织及安全防

护工作。 

 

3 

拆除损坏护栏 

根据护栏损坏范围，有针对性的进行拆

除。 

护栏拆除时应对原护栏配件进行保护，拆

除的护栏及其配件如不再使用，养护单位

应运至辖区交通局指定的地点整齐堆放。 

拆卸后应对路面进行恢复，路面不得残留

螺丝等凸起物。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安装护栏，养护单位应

尽量避免破坏路面下埋设的管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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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护栏 

按照原护栏样式进行按照，或采用道路交

通管理设施大样图提供的安装方法进行。 

一般立柱的埋设应分段进行，先埋两端的

立柱，然后拉线埋设中间立柱。从纵向看，

立柱的轴线应在一条直线上，不得出现参

差不齐的现象。从高度上看，柱顶应平顺，

不得出现高低不平的情况。 

当要求把立柱、支撑埋入混凝土基础中

时，埋置深度及护栏下缘距路面距离符合

深圳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维护工程施工

图设计图样》（2016）中 2013 款护栏、滚

动式护栏和 2016 款护栏的要求，养护单

位应设置必要的临时拉索或支撑，以便立

柱固定于适当位置，直至 C30 混凝土达到

强度为止。在混凝土养生期间，不应在立

柱、拉索和支撑上安装或拉紧任何材料或

部件。 

护栏构件应按原护栏样式或道路交通管

理设施大样图规定架设，并应取得平顺、

连续的安装效果。 

 

5 

开放交通 

标志安装完毕，对散落的垃圾和废料全部

清扫干净，运离现场集中堆放，撤走路面

安全设施，开放交通。 

 

注意事项： 

 

4.3.3 波形梁护栏损坏 

步骤 操作流程 图例 

1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组织 

布置施工现场，设置清晰有效的安全标志

和设施，安排专员做好交通组织及安全防

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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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拆除损坏波形梁护栏 

根据护栏损坏范围，有针对性的进行拆

除。 

波形梁护栏拆除时应对原护栏配件进行

保护，拆除的护栏及其配件如不再使用，

养护单位应运至指定的地点整齐堆放。 

拆卸后应对路面进行恢复，路面不得残留

螺丝等凸起物。 

 

3 

安装护栏 

按照原护栏样式进行按照，或采用道路交

通管理设施大样图提供的安装方法进行。 

一般立柱的埋设应分段进行，先埋两端的

立柱，然后拉线埋设中间立柱。从纵向看，

立柱的轴线应在一条直线上，不得出现参

差不齐的现象。从高度上看，柱顶应平顺，

不得出现高低不平的情况。 

当要求把立柱、支撑埋入混凝土基础中

时，埋置深度及护栏下缘距路面距离符合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大样图中 B 级、A 级和

SB 级护栏的要求，养护单位应设置必要

的临时拉索或支撑，以便立柱固定于适当

位置，直至 C30 混凝土达到强度为止。在

混凝土养生期间，不应在立柱、拉索和支

撑上安装或拉紧任何材料或部件。 

护栏构件应按原护栏样式或道路交通管

理设施大样图规定架设，并应取得平顺、

连续的安装效果。 

 

4 

开放交通 

标志安装完毕，对散落于垃圾和废料全部

清扫干净，运离现场集中堆放，撤走路面

安全设施，开放交通。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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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隔离栅损坏 

步骤 操作流程 图例 

1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组织 

布置施工现场，设置清晰有效的安全标志

和设施，安排专员做好交通组织及安全防

护工作。 

 

2 

拆除损坏隔离栅 

根据隔离栅损坏范围，有针对性的进行拆

除。 

拆除时应对原隔离栅配件进行保护，拆除

的隔离栅及其配件如不再使用，养护单位

应运至指定的地点整齐堆放。 

 

3 

安装隔离栅 

按照原隔离栅样式进行按照，或采用道路

交通管理设施大样图提供的安装方法进

行。 

一般隔离栅立柱的埋设应分段进行，先埋

两端的立柱，然后拉线埋设中间立柱。从

纵向看，立柱的轴线应在一条直线上，不

得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从高度上看，柱

顶应平顺，不得出现高低不平的情况。 

当图纸要求把立柱、支撑埋入混凝土基础

中时，立柱埋设深度应为 600mm，隔离栅

网面下缘距中央绿化带顶面距离应为

100mm，养护单位应设置必 

要的临时拉索或支撑，以便立柱固定于适

当位置，直至 C30 混凝土达到强度为止。

在混凝土养生期间，不应在立柱、拉索和

支撑上安装或拉紧任何材料或部件。 

待混凝土基础达到强度，立柱稳固后进行

刺铁丝或钢板网绑扎、固定、连接。 

清理施工现场，把拆卸下来的钢管立柱搬

运到指定的地方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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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放交通 

隔离栅安装完毕，对散落的垃圾和废料全

部清扫干净，运离现场集中堆放，撤走路

面安全设施，开放交通。 

 

注意事项： 

 

4.3.5 防撞柱损坏 

步骤 操作流程 图例 

1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组织 

布置施工现场，设置清晰有效的安全标志

和设施，安排专员做好交通组织及安全防

护工作。 

 

2 
拆除损坏防撞柱 

人工拆除损坏防撞柱及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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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防撞柱 

按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大样图要求把防撞

柱埋入混凝土基础中，埋设深度应为

350mm，养护单位应设置必要的临时支撑

和安全围挡，直至 C30 混凝土达到强度为

止。防撞柱安装时，从纵向看，防撞柱的

轴线应在一条直线上，不得出现参差不齐

的现象。从高度上看，柱顶应平顺，不得

出现高低不平的情况。 

开挖防撞柱基础破坏的路面应按照周围

原状路面恢复。  

4 

开放交通 

安装完毕，对散落的垃圾和废料全部清扫

干净，运离现场集中堆放，撤走路面安全

设施，开放交通。 

 

注意事项： 

 

4.3.6 防护设施歪斜 

步骤 操作流程 图例 

1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组织 

布置施工现场，设置清晰有效的安全标志

和设施，安排专员做好交通组织及安全防

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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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扶正护栏 

将歪斜的护栏按照道路标线走向依次扶

正、摆放平顺。 

 

3 

开放交通 

护栏摆放设置平顺后，撤走路面安全设

施，开放交通。 

 

注意事项： 

 

4.4 验收标准 

4.4.1 道路防护设施养护质量标准应符合如下要求： 

1 防护设施的型式、设置位置、构件规格及基础连接应与原防护设施或《道路交

通管理设施大样图》相一致。 

2 钢构件应连接牢固，符合《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大样图》等标准文件的要求。防

腐处理表而应光洁，焊缝处不应有毛刺。 

3 混凝土基础不应出现裂缝、蜂窝、剥落、露筋等缺陷，立柱位置、立柱中距、

垂直度、横梁中心高度应符合《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2011）

以及《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大样图》和设计要求。 

4 所有构件不应因运输、施工造成防腐层的损伤。 

5 护栏线形应与道路相协调。直线段护栏不得有明显的凹凸、起伏现象；曲线段

护栏应圆滑顺畅，与线形协调一致；中央分隔带开口端的线形应与《道路交通

管理设施大样图》及相关规范标准相符。 

6 波形梁护栏防阻块、托架、横隔梁、端头的安装应与《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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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及相关规范标准相符，安装到位，不得有明显变形、扭转、倾斜。 

7 波形梁板和立柱不得现场焊割和钻孔。 

8 立柱及柱帽安装牢固，其顶部应无明显塌边、变形、开裂等缺陷。 

4.4.2 道路交通防护设施养护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护栏脱漆的维修质量检验标准可参照本指引中 2.4.4 小节——标牌支柱

油漆脱落的维修质量检验标准执行； 

（2）中央分隔带护栏和波形梁护栏损坏的维修质量检验应符合表 4.4.1 的规

定： 

表 4.4.1 中央分隔带护栏和波形梁护栏损坏的维修质量检验与验收标准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顺直度（mm） 20 

100m 

1 用 20m 线量取最大值 

护栏高度（mm） +20，-10 3 用钢尺量 

固定式垂直度（mm） 10 3 用吊垂线量 

 

（3）隔离栅损坏的维修质量检验应符合表 4.4.2 的规定： 

表 4.4.2 隔离栅损坏的维修质量检验与验收标准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顺直度（mm） 20 20m 1 用 20m 线和钢尺量 

立柱垂直度（mm/m） 8 

40m 

1 用垂线和直尺量 

柱顶高度（mm） ±20 1 用钢尺量 

立柱中距（mm） ±30 1 用钢尺量 

（4）防撞柱损坏的维修质量检验应符合表 4.4.3 的规定： 

表 4.4.3 防撞柱损坏的维修质量检验与验收标准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立柱垂直度（mm） 8 用垂线和直尺量 

柱顶高度（mm） ±20 用钢尺量 

立柱中距（mm） ±30 用钢尺量 

立柱高差（mm） 5 用钢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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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防护设施歪斜扶正后应符合如下标准要求： 

直线段护栏不允许有明显凹凸现象，检验方法、频率和允许偏差均参考表

4.4.2 中“顺直度”项目；曲线段与线形协调一致，圆滑顺畅；中央分隔带开口

端头护栏抛物线线形与图纸相符。 


